
解釋字號 釋字第89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50年02⽉10⽇

解釋爭點 因公有耕地放領所⽣爭執之管轄法院？

解釋文 　　⾏政官署依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，將公

有耕地放領於⼈⺠，其因放領之撤銷或解除所⽣之爭執，應由普

通法院管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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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查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係政府為扶植⾃

耕農⽽將公有耕地放領於耕作⼈，私有耕作其是否承領，承領⼈

本可⾃由選擇，並非強制，其放領⾏為屬於代表國家與承領⼈訂

立私法上之買賣契約，經依該辦法第⼗四條第四款發給承領證書

買賣契約即⾏成立，⼈⺠對於是項契約之撤銷或解除⽽發⽣之爭

執，⾃應循⺠事訴訟程序以求解決。⾄因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⼟

地收回所⽣之爭執，向由⾏政法院管轄，此為最⾼法院及⾏政法

院所不爭，⾃無庸解釋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謝冠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胡伯岳　徐步垣　曾劭勳　黃正銘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史延程　諸葛魯　胡　翰　史尚寬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黃演渥　⾦世鼎　曾繁康　王之倧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林紀東　洪應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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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
⾦世鼎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徐步垣 

本件係由最⾼法院及⾏政法院聯名聲請解釋最⾼法院持甲說主張
依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所為之耕地放領與依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
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所為之公地放領性質相同關於實施耕者有其
⽥條例之撤銷承領所⽣之爭執⾏政法院判例既認為應依⾏政爭訟
程序處理則關於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之撤銷承領所⽣之爭執亦應
依⾏政爭訟程序處理如必謂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之撤銷承領所⽣
之爭執應依⺠事訴訟程序處理則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之撤銷承領
所發⽣之爭執亦應改由普通法院受理⽅為適當⾏政法院持⼄說略
以依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所為之放領為⾏政⾏為依臺灣省放領公
有耕地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所為之公地放領為⺠事⾏為兩者性質
迥異前者所⽣之爭執應依⾏政爭訟程序以求解決後者所⽣之爭執
應循⺠事訴訟程序以求解決 



本會議如對依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所為撤銷承領⽽⽣之爭執解為
⾏政⾏為其所⽣之爭執應循⾏政爭訟程序處理則關於依實施耕者
有其⽥條例所為撤銷承領⽽⽣之爭執依最⾼法院意⾒應由⾏政法
院受理顯無歧⾒⾃無予以解釋之必要反之如解為係⺠事⾏為其爭
執應循⺠事訴訟程序處理則關於依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所為撤銷
承領⽽⽣之爭執依最⾼法院意⾒應改由普通法院受理是最⾼法院
與⾏政法院之間對於此項事權管轄問題殊難謂無歧⾒ 

本會議對於依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所為撤銷承領⽽⽣之爭執既解
為應由普通法院管轄則依上開說明⾃不能謂最⾼法院對於實施耕
者有其⽥條例所為撤銷承領⽽⽣之爭執並無歧⾒不予解答 

不同意⾒書⼆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紀東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諸葛魯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王之倧 

⺠事事件與⾏政事件之劃分在普通法院之外另設⾏政法院之國家
恆為困難之問題⽽以晚近為尤甚蓋晚近由於⺠主政治之發達舊⽇
專制時代之統治觀念⼤⾒變化國家既常立於準私⼈之地位與私⼈
發⽣各種私法關係國家之⾏政⾏為亦逐漸減少其權⼒之⾊彩與私
法⾏為漸趨接近故於⾏政處分之外有所謂公法上契約⾏政法規上
關於⾏政⾏為之規定亦頗多仿效私法之規定者⺠事事件與⾏政事
件之劃分因⽽益⾒困難解決之道宜求諸立法之⽬的細按有關法規
之全部條文探索其基本精神之所在據⽽為決定審判權之標準如不
察及此專由各個條文與法律理論之枝節處著眼則由若⼲條文與理
論觀察可視為⺠事事件者由另⼀⾓度觀之⼜可視為⾏政事件將⾒
徘徊歧路⽽難獲適當之決定 

查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之立法⽬的在於實施
扶植⾃耕農之基本國策（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四項）全部條文
均為達到此項⽬的⽽規定者其性質係屬於為解決社會問題⽽制定
之社會立法⽽富有⼲涉主義之精神⾄為明顯故依照該辦法⽽為之
放領及撤銷放領⾏為⾃非國家立於準私⼈地位與私⼈為私法上⾏
為之比如有爭執不能由普通法院裁判應依⾏政爭訟程序處理 
基上理由本件解釋是否適當非無可疑爰略述不同意⾒如右 

相關法令 司法院院字第1916號解釋

⾏政訴訟法第1條(31.07.27)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1916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846&ldate=19420727&lser=001


 臺灣

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第14條第4款(40.06.27)

法院組織法第1條(35.01.17)

相關文件 附件：最⾼法院⾏政法院呈

臺灣省各縣市政府適⽤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

所為之放領及撤銷放領承領⼈對之如爭執應否依照司法院院字第

⼀九⼀六號解釋所⽰意旨依⺠事訴訟程序訴由法院裁判抑應比照

依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所為放領發⽣爭執之向例循訴願及⾏政訴

訟程序以求解決⼜或以依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⾃耕農實施辦

法與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所為之放領與撤銷放領⾏為性質並無不

同應採⽤同⼀程序統由司法機關受理茲有甲⼄⼆說

⼀、甲說

⾏政機關依⺠法債編之規定將⼟地出賣與⼈⺠時無論其⽤買賣名

義抑⽤放領名義均屬⺠事之買賣其因買賣所發⽣之糾紛應由法院

裁判於法固無疑義司法院院字第⼀九⼀六號解釋似即持此⾒解惟

上項解釋係指已往法令其買賣雙⽅均立於同等地位者⽽⾔若國家

為執⾏新⼟地政策⽽將⼟地所有權移轉於⼈⺠其各項⽅法條件均

與我國或世界各國之⺠事法規相異者其與買賣有關之各項⾏為究

應認為⾏政⾏為抑仍為⺠事⾏為即屬不無疑義政府為扶植⾃耕農

實現耕者有其⽥之政策⽽先由臺灣省政府頒布臺灣省放領公有耕

地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）繼復由

中央政府頒布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兩者內容多與⺠法⼤異舉其要

點

（⼀）兩法令均係執⾏扶植⾃耕農使能⾃有其所耕⽥地之政策⽽

非純以⾦錢為⽬的之買賣

（⼆）承領⼈之資格均由特別法令限定非⼀般⼈所得任意承買

（三）承領取得所有權後尚受使⽤之限制國家之權⼒超乎⼀般⺠

法出賣⼈之上

（四）債權契約當事⼈可以解除物權合法取得之後依照各國⺠法

出賣⼈無得以買受⼈⽇後出租⽋稅或私⾃移轉他⼈⽽為撤銷之權

能⽽上述之承領⼈於合法取得物權後國家尚得以上述事由單⽅將

其物權撤銷承領⼈無對之權利

（五）國家於承領⼈合法取得物權之後不特可以撤銷承領⼈之物

權且承領⼈所繳之代價亦不交還承領⼈亦毫無對等之權利此項物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88&ldate=19460117&lser=001


權之撤銷純係國家因達某項⾏政⽬的為單⽅權⼒之⾏使實為⺠事

法規所不容⾏政法院判例認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之撤銷承領為⾏

政⾏為基於上述各款之情形⾃應贊同惟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之撤

銷承領其要旨既與該條例相同則依該辦法⽽為之撤銷承領⾃亦應

作同⼀之解釋論者或謂依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⽽放領之⼟地係由

於徵收⽽來⽽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所稱之⼟地原本即為公地兩者

微有不同不知私有⼟地於被國家徵收之後便即成為公有⼟地國家

徵收⼟地係取得所有後另⾏移轉於農⺠⽽非命原所有⼈將⼟地⾃

⾏移轉與農⺠故⼟地之登記地價之收受交付均由國家為之依該條

例第⼆⼗九條國家且後另⾏放領所徵收之⼟地於其他農⺠是以依

兩法規所放領之⼟地皆為由國家直接將公有⼟地放領與農⺠兩者

並無分別不能將徵收程序牽涉在內如必謂扶植⾃耕農之實施辦法

之撤銷承領為⺠法⾏為則實施耕者有其⽥之撤銷承領亦為⺠法⾏

為該條例所為之撤銷承領發⽣爭執時亦應改由普通法院受理⽅為

適當殊不能將兩法令之撤銷承領強為劃分

⼆、⼄說

臺灣省各縣市政府適⽤「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⾃耕農實施辦

法」所為之公地放領雖係基於公法為國家處理公務⽽其所為放領

及撤銷放領之⾏為則係代表國庫與承領⼈訂立私法上之契約及為

解除契約之法律⾏為其因此⽽發⽣爭執應依照司法院院字第⼀九

⼀六號解釋所⽰依⺠事訴訟程序向普通法院訴求解決其理由如下

（⼀）依「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」所為之耕地徵收放領實係⼀個

⾏政⾏為之先後兩階段⼀⾯徵收⼀⾯放領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故

法文關於徵收放領常連貫之（如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臺灣省施⾏

細則第⼗三條第⼗四條第⼆⼗七條等）⽽放領公告亦得與徵收公

告同時處理（同施⾏細則第六⼗四條第四款）先⼀階段之徵收既

為⾏政處分其後⼀階段之放領⾃亦應認為⾏政處分且政府係為放

領⽽徵收並無國家所有之意思該項耕地於徵收放領之間亦未曾成

為國家所有之公地⾄依「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⾃耕農實施辦

法」所為之公地放領則係政府代表國家將國家原有公地之所有權

移轉於⼈⺠⽽收取其代價其性質⾃屬⺠法上之買賣（地價係折納

稅⾦）或互易（地價以實物繳納）契約⼆者雖均名⽈放領性質殊

有不同故依「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」所為耕地放領所⽣之爭執應

依⾏政爭訟程序以求解決其依「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⾃耕農

實施辦法」所為公地放領所⽣之爭執則應依照司法院院字第⼀九



⼀六號解釋所⽰循⺠事訴訟程序以求解決

（⼆）「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」雖以⾏政命

令之形式出之但實則為構成契約之內容類此情形者尚有「臺灣省

公有耕地放租辦法」及「臺灣省接收⽇⼈私有房屋出售規則」暨

「臺灣省⽇產基地出售辦法」等固不⽌上述之實施辦法⼀種按該

實施辦法第⼗三條後段及第⼗五條之規定性質上係屬解除權保留

之約定不能因此即謂政府與承領⼈間非處於私法上之對等地位況

「臺灣省公有耕地放租辦法」之規定亦以扶植⾃耕農為⽬的（參

照該辦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八條）即「臺灣省接收⽇⼈私有房屋出

售規則「及「臺灣省⽇產基地出售辦法」等亦未嘗不寓有實施都

市平均地權之旨趣政府依此等辦法所為之出租出售⾏為既不認為

⾏政處分則依上開實施辦法所為之放領⾏為應亦不能認為⾏政處

分

（三）扶植⾃耕農以實施耕者有其⽥為我政府⼀向推⾏之基本⼟

地政策固不⾃臺灣省始⾏開始以前⼤陸上所為之公地放領不能謂

於財政上之⽬的外即無扶植⾃耕農之旨趣在內退⼀步⾔之縱謂以

前在⼤陸上所為之公地放領與今⽇在臺灣依「臺灣省放領公有耕

地扶植⾃耕農實施辦法」所為之公地放領其扶植⾃耕農之⽬的輕

重容有差異但在放領⾏為本⾝既同屬政府以公地之所有權移轉於

承領之⼈⺠⽽收取其代價性質上即不能謂有何不同司法院於⼆⼗

八年間所為之院字第⼀九⼀六號解釋不能謂於依該實施辦法所為

之放領事件不能適⽤

上述⼆說最⾼法院主張甲說⾏政法院主張⼄說⾒解未能⼀致理合

呈請鑒核交⼤法官會議解釋以資統⼀




